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交 易 字 第 653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吳 鍶 浿  0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過 失 傷 害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7年 度 偵 字 第  05

        00000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6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07

        吳 鍶 浿 犯 過 失 傷 害 致 人 重 傷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肆 月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 08

       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09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10

        一 、 吳 鍶 浿 於 民 國 107年 4月 24日 10時 51分 許 ， 騎 乘 車 牌 號 碼 000-  11

            000號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（ 下 稱 吳 鍶 浿 機 車 ） ， 沿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 12

            ○ ○ 路 二 段 由 北 往 南 方 向 行 駛 ， 行 經 建 和 路 二 段 與 軍 福 十 六  13

            路 交 岔 路 口 前 ， 原 應 注 意 車 輛 行 車 時 速 不 得 超 過 50公 里 ， 在  14

            同 一 車 道 行 駛 時 ， 除 擬 超 越 前 車 外 ， 後 車 與 前 車 之 間 應 保 持  15

            隨 時 可 以 煞 停 之 距 離 ， 並 應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， 隨 時 採 取 必 要 之  16

            安 全 措 施 ， 而 依 當 時 情 形 天 候 晴 、 日 間 自 然 光 線 、 柏 油 路 面  17

            狀 態 乾 燥 、 無 缺 陷 、 無 障 礙 物 、 視 距 良 好 ， 無 不 能 注 意 之 情  18

            事 ， 疏 未 注 意 及 此 ， 適 有 陳 澤 倫 騎 乘 車 牌 號 碼 000-000號 �  19

            通 重 型 機 車 （ 下 稱 陳 澤 倫 機 車 ） ， 沿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二  20

            段 與 吳 鍶 浿 機 車 同 向 行 駛 在 左 前 方 ， 亦 疏 未 注 意 轉 彎 車 應 讓  21

            直 行 車 先 行 ， 又 車 輛 行 駛 至 交 岔 路 口 左 轉 彎 時 ， 應 距 交 岔 路  22

            口 30公 尺 前 顯 示 方 向 燈 或 手 勢 ， 且 行 至 交 岔 路 口 中 心 處 左 轉  23

            ， 並 不 得 占 用 來 車 道 搶 先 左 轉 ， 而 於 上 開 交 岔 路 口 停 止 線 前  24

            突 然 左 轉 ， 因 吳 鍶 浿 未 予 注 意 上 情 ， 且 貿 然 以 時 速 50公 里 以  25

            上 之 車 速 直 行 ， 致 未 能 與 前 車 即 陳 澤 倫 機 車 保 持 隨 時 可 以 煞  26

            停 之 距 離 ， 雙 方 因 而 閃 避 不 及 ， 吳 鍶 浿 機 車 之 右 側 車 身 與 陳  27

            澤 倫 機 車 之 左 側 車 身 發 生 碰 撞 ， 陳 澤 倫 因 而 人 車 倒 地 ， 並 受  28

            有 腦 挫 傷 合 併 硬 腦 膜 下 出 血 ， 顱 骨 骨 折 合 併 腦 內 出 血 等 傷 勢  29

            ， 並 導 致 四 肢 無 力 、 吞 嚥 障 礙 、 認 知 障 礙 及 失 語 症 等 症 狀 ，  30

            而 有 嚴 重 減 損 語 能 、 身 體 及 健 康 難 治 之 重 傷 害 。 嗣 經 警 據 報  31

            到 場 處 理 ， 吳 鍶 浿 於 肇 事 後 ， 尚 未 有 偵 查 權 限 之 公 務 員 發 覺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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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前 ， 即 主 動 向 據 報 前 往 處 理 之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五 分 局 第  01

            五 交 通 分 隊 警 員 陳 威 蒼 表 示 其 為 肇 事 人 ， 而 自 首 接 受 裁 判 。  02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陳 澤 倫 之 配 偶 潘 愛 珠 訴 請 及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五 分 局  03

            報 告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04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05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：  06

          �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 07

            條 之 1至 第 159條 之 4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 08

           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 09

           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； 又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 10

           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 11

    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， 刑 事 訴 訟  12

            法 第 159條 之 5定 有 明 文 。 經 查 ， 本 判 決 以 下 所 引 用 被 告 以 外  13

           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對 被 告 吳 鍶 浿 而 言 ， 性 質  14

            上 屬 傳 聞 證 據 ， 惟 被 告 已 知 悉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之  15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並 未 爭 執 該 等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（ 本 院 卷 第 223至 224頁  16

            ） ， 且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本 院 審 酌 上 開 證 據 作 成  17

            時 之 情 況 ， 尚 無 違 法 取 證 或 不 當 之 情 形 ， 復 與 本 案 之 待 證 事  18

            實 間 具 有 相 當 之 關 聯 性 ，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應 屬 適 當 ， 揆 諸 上 開  19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應 認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20

          � 傳 聞 法 則 乃 對 於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而  21

            為 之 規 範 。 本 判 決 以 下 引 用 之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無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22

            159條 第 1項 規 定 傳 聞 法 則 之 適 用 ， 因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具 有 關  23

            聯 性 ， 且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公 務 員 違 法 取 得 之 物 ， 依 法 自 得 作 為  24

            證 據 。  25

        二 、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， 騎 乘 上 開 機 車 （ 下 稱 被 告 機  26

            車 ） 與 被 害 人 陳 澤 倫 騎 乘 之 上 開 機 車 （ 下 稱 被 害 人 機 車 ） 發  27

            生 碰 撞 ， 被 害 人 因 而 受 有 前 揭 重 傷 害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過 失  28

            傷 害 犯 行 。 辯 稱 ： 「 車 禍 事 故 當 下 被 害 人 沒 有 打 方 向 燈 ， 如  29

            果 以 當 下 任 何 人 都 無 法 及 時 做 出 任 何 反 應 ， 即 便 反 應 也 是 急  30

            煞 ， 我 當 下 也 是 急 煞 ， 然 後 我 就 飛 出 去 受 傷 了 。 」 。 然 查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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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上 揭 時 、 地 ， 騎 乘 機 車 ， 與 同 向 在 原 在 其 右 前 方 被 害  01

            人 機 車 發 生 碰 撞 ， 被 害 人 因 而 受 有 如 事 實 欄 所 示 之 重 傷 害 等  02

            情 ， 業 據 被 告 供 承 在 卷 （ 發 查 卷 第 15至 16頁 、 偵 卷 第 18至 19  03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核 與 證 人 即 告 訴 代 理 人 潘 愛 珠 於 警 詢 時 之 證 述 相 符 （  04

            偵 卷 第 16至 18頁 ） ， 並 有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現 場 圖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 05

           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� � 、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事 故 補 充 資 料 表  06

           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當 事 人 酒 精 測 定 紀 錄 表 、 臺 中 市 ○ ○ ○ ○ ○  07

          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初 步 分 析 研 判 表 影 本 、 車 輛 詳 細 資 料 報 表 、 證  08

            號 查 詢 機 車 駕 駛 人 、 報 案 資 訊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當 事 人 登 記 聯  09

            單 影 本 、 現 場 及 車 損 照 片 、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擷 圖 、 � 國 軍 臺  10

            中 總 醫 院 附 設 民 眾 診 療 服 務 處 107年 7月 4日 、 109年 4月 9日 診  11

            斷 證 明 書 、 109年 4月 21日 醫 中 企 管 字 第 1090001634號 、 109  12

            年 4月 27日 醫 中 企 管 字 第 1090001700號 、 109年 5月 1日 醫 中 企  13

            管 字 第 1090001795號 函 （ 下 稱 國 軍 醫 院 ） 、 � 長 安 醫 院 107  14

            年 7月 30日 診 斷 證 明 書 、 � 佛 教 慈 濟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台 中 慈 濟  15

            醫 院 107年 6月 6日 診 斷 證 明 書 影 本 、 107年 9月 10日 函 暨 司 法  16

           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影 本 、 109年 4月 28日 慈 中 醫 文 字 第 1090481號  17

            函 暨 病 情 說 明 書 （ 下 稱 慈 濟 醫 院 ） 、 � 中 山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 18

            院 107年 8月 28日 、 中 山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中 興 分 院 107年 9月  19

            27日 診 斷 證 明 書 、 109年 5月 4日 中 山 醫 大 附 醫 中 興 字 第 10900  20

            03836號 函 （ 下 稱 中 山 醫 院 ） 、 本 院 107年 度 監 宣 字 第 536號  21

            民 事 裁 定 等 在 卷 可 佐 （ 他 卷 第 25至 29頁 、 偵 卷 第 19、 25至 31  22

            、 37、 41至 59、 65至 67、 73至 77、 81至 83頁 、 本 院 卷 第 173  23

            、 181、 185至 193、 201至 206頁 ）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堪 予 認 定 。  24

          � 本 件 被 害 人 於 發 生 本 案 交 通 事 故 後 ， 前 幾 個 月 之 就 診 住 院 情  25

            形 ： � 於 107年 4月 24日 在 慈 濟 醫 院 急 診 住 院 至 107年 6月 7日  26

            ， 經 診 斷 病 名 為 「 腦 挫 傷 合 併 硬 腦 膜 下 出 血 ， 顱 骨 骨 折 合 併  27

            腦 內 出 血 」 。 � 於 107年 6月 7日 在 國 軍 醫 院 住 院 至 107年 7月 5  28

            日 。 住 院 期 間 意 識 不 清 無 法 表 達 及 說 話 ， 因 吞 嚥 困 難 需 依 賴  29

            鼻 胃 管 灌 食 ， 四 肢 無 力 喪 失 運 動 機 能 ， 日 常 生 活 無 法 自 理 ，  30

            需 24小 時 專 人 照 護 ， 且 無 法 工 作 ， 經 診 斷 為 「 頭 部 外 傷 併 硬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腦 膜 下 出 血 及 顱 內 出 血 術 後 併 四 肢 無 力 、 吞 嚥 障 礙 及 失 語 症  01

            。 」 。 � 於 107年 7月 5日 在 長 安 醫 院 門 診 並 住 院 至 107年 7月  02

            30日 ， 經 診 斷 為 「 創 傷 性 硬 腦 膜 下 出 血 併 左 側 肢 體 及 吞 嚥 困  03

            難 、 認 知 障 礙 。 」 。 � 於 107年 7月 30日 在 中 山 醫 院 住 院 至 10  04

            7年 8月 28日 ， 經 診 斷 為 「 創 傷 性 硬 腦 膜 下 出 血 併 左 側 肢 體 無  05

            力 ， 吞 嚥 因 難 及 認 知 障 礙 。 」 。 � 於 107年 8月 28日 在 中 山 醫  06

            院 中 興 分 院 住 院 至 107年 9月 27日 ， 經 診 斷 為 「 創 傷 性 硬 腦 膜  07

            下 出 血 併 左 側 肢 體 無 力 ， 吞 嚥 因 難 及 認 知 障 礙 。 」 ， 經 持 續  08

            住 院 治 療 後 ， 國 軍 臺 中 總 醫 院 於 109年 4月 27日 以 醫 中 企 管 字  09

            第 1090001700號 函 覆 本 院 ： 「 陳 員 108年 3月 7日 因 頭 部 外 傷  10

            後 導 致 水 腦 症 ， 入 院 接 受 腦 室 腹 腔 引 流 手 術 ， 與 107年 6月 1  11

            日 為 同 一 病 因 ， 無 法 痊 癒 ， 且 仍 四 肢 無 力 ， 意 識 不 清 ， 日 常  12

            生 活 需 他 人 協 助 ， 屬 難 治 之 傷 害 。 」 ； 於 109年 5月 1日 以 醫  13

            中 企 管 字 第 1090001795號 函 覆 本 院 ： 「 陳 員 受 傷 後 意 識 不 清  14

            ， 無 法 言 語 及 表 達 ， 於 108年 3月 8日 接 受 引 流 手 術 ， 約 在 108  15

            年 底 左 右 ， 病 人 意 識 有 進 步 ， 能 簡 單 表 達 句 子 （ 氣 音 ） ， 屬  16

            嚴 重 減 損 語 能 。 」 等 情 ， 有 前 述 之 診 斷 書 、 函 在 卷 可 按 ， 堪  17

            認 被 害 人 所 受 傷 害 為 嚴 重 減 損 語 能 、 身 體 及 健 康 難 治 之 重 傷  18

            害 。 公 訴 意 旨 就 起 訴 書 所 載 之 「 失 語 症 」 未 論 以 嚴 重 減 損 語  19

            能 之 重 傷 害 ， 容 有 未 洽 。  20

          � 被 告 雖 否 認 本 案 犯 行 ， 並 以 前 詞 置 辯 ， 然 按 行 車 速 度 ， 依 速  21

            限 標 誌 或 標 線 之 規 定 ， 無 速 限 標 誌 或 標 線 者 ， 行 車 時 速 不 得  22

            超 過 50公 里 ， 再 車 輛 在 同 一 車 道 行 駛 時 ， 除 擬 超 越 前 車 外 ，  23

            後 車 與 前 車 之 間 應 保 持 隨 時 可 以 煞 停 之 距 離 ， 又 駕 駛 人 應 注  24

            意 車 前 狀 況 及 兩 車 並 行 之 間 隔 ， 並 隨 時 採 取 必 要 之 安 全 措 施  25

            ，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93條 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94條 第 1項 及 第 3  26

           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經 查 ， 被 告 於 交 通 事 故 談 話 時 陳 述 ： 「 我  27

            沿 建 和 路 快 車 道 往 軍 福 十 五 路 方 向 行 駛 ， 我 看 到 對 方 機 車 時  28

            ， 對 方 在 我 右 前 方 要 向 左 轉 ， 我 沒 有 注 意 對 方 有 無 打 方 向 燈  29

            ， 我 見 狀 急 煞 向 左 閃 ， 但 之 後 發 生 碰 撞 ， 我 與 對 方 人 車 倒 地  30

            。 （ 發 生 危 險 時 距 離 對 方 多 遠 ？ ） 約 3、 4公 里 。 （ 肇 事 當 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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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行 車 速 率 為 何 ？ ） 50多 、 60公 里 」 等 語 （ 偵 卷 第 33頁 ） ； 於  01

            警 詢 時 供 稱 ： 「 我 當 時 沿 建 和 路 快 車 道 往 軍 福 十 五 路 方 向 行  02

            駛 ， 我 看 到 對 方 機 車 在 我 右 前 方 ， 對 方 應 該 沒 有 打 方 向 燈 ，  03

            對 方 機 車 從 右 往 左 偏 過 來 ， 我 見 狀 急 煞 向 左 閃 ， 我 車 右 側 與  04

            對 方 機 車 左 側 發 生 碰 撞 ， 我 人 車 倒 地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卷 第 10至  05

            11頁 ） ；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： 「 （ 陳 澤 倫 當 時 有 無 打 左 轉 方 向 燈  06

            ？ ） 我 騎 的 時 候 沒 有 去 注 意 陳 澤 倫 有 無 打 方 向 燈 。 （ 你 有 無  07

            注 意 到 前 方 陳 澤 倫 機 車 行 向 偏 左 欲 左 轉 ， 而 你 有 無 滅 速 慢 行  08

            、 通 過 ？ ） 我 綠 燈 直 行 ， 我 有 稍 微 減 速 。 （ 既 然 有 減 速 為 何  09

            煞 車 ， 但 還 是 來 不 及 就 撞 到 了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卷 第 105頁 ） 在  10

            卷 ， 足 見 被 告 騎 乘 機 車 ， 實 有 因 超 速 且 未 注 意 而 未 與 前 方 保  11

            持 拒 離 ， 復 又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等 情 事 無 訛 。 再 觀 之 上 述 監 視  12

            錄 影 畫 面 翻 拍 照 片 所 示 ， 被 告 機 車 於 出 現 錄 影 畫 面 時 ， 行 駛  13

            在 被 害 人 機 車 之 後 ， 兩 車 間 原 有 相 當 之 車 距 ， 而 兩 車 發 生 碰  14

            撞 處 在 交 岔 路 口 停 止 線 ， 顯 然 被 告 行 車 速 度 快 於 被 害 人 機 車  15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自 有 因 未 注 意 及 超 速 情 事 ， 而 未 與 被 害 人 機 車 保 持 隨  16

            時 可 以 煞 停 之 距 離 之 過 失 。 又 據 該 錄 影 畫 面 顯 示 ， 當 時 被 害  17

            人 機 車 已 經 接 近 交 岔 路 口 停 止 線 ， 衡 情 本 就 有 轉 彎 之 可 能 性  18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於 其 車 速 明 顯 快 於 被 害 人 機 車 時 ， 自 應 注 意 已 將 行 駛  19

            進 入 交 岔 路 口 之 前 車 即 被 害 人 機 車 之 動 態 ， 被 告 顯 然 有 未 注  20

            意 車 前 狀 況 之 過 失 。 綜 上 ， 顯 見 被 告 騎 乘 機 車 時 ， 有 因 超 速  21

            而 未 與 同 一 車 道 行 駛 之 前 車 保 持 隨 時 可 以 煞 停 之 距 離 ， 且 未  22

           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， 隨 時 採 取 必 要 之 安 全 措 施 等 情 事 ， 而 致 本 件  23

           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至 為 明 確 。  24

          � 又 本 件 車 禍 發 生 當 時 天 候 晴 、 日 間 有 自 然 光 線 、 鋪 裝 柏 油 之  25

            路 面 乾 燥 、 無 缺 陷 、 無 障 礙 物 、 視 距 良 好 等 情 ， 有 上 述 道 路  26

           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� 在 卷 可 憑 ， 可 知 當 時 該 路 口 之 路 況 、  27

            天 候 、 光 線 、 視 距 等 均 屬 良 好 ， 並 無 不 能 注 意 之 情 事 。 被 告  28

            疏 未 注 意 及 此 ， 而 肇 生 本 案 車 禍 ， 並 造 成 被 害 人 重 傷 之 結 果  29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就 本 案 車 禍 之 發 生 自 有 過 失 ， 且 其 過 失 行 為 與 被 害 人  30

            之 重 傷 間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甚 為 明 確 。 本 件 固 經 臺 中 市 車 輛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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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鑑 定 結 果 ， 認 被 告 無 肇 事 因 素 （ 偵 卷 第 70至  01

            71頁 ） ， 然 該 鑑 定 之 法 規 依 據 僅 適 用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10  02

            2條 第 1項 第 5款 「 左 轉 彎 時 ， 應 距 交 岔 路 口 三 十 公 尺 前 顯 示  03

            方 向 燈 或 手 勢 ， 換 入 內 側 車 道 或 左 轉 車 道 ， 行 至 交 岔 路 口 中  04

            心 處 左 轉 ， 並 不 得 占 用 來 車 道 搶 先 左 轉 。 」 、 同 條 項 第 7款  05

            「 轉 彎 車 應 讓 直 行 車 先 行 。 」 之 規 定 ， 而 未 及 適 用 道 路 交 通  06

            安 全 規 則 第 94條 第 1、 3項 、 第 93條 第 1項 第 1款 等 規 定 ， 認 被  07

            告 無 肇 事 原 因 ， 容 有 誤 會 。 且 經 臺 中 市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 08

            議 會 覆 議 結 果 ， 認 本 件 依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94條 第 3項 之  09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被 害 人 駕 駛 機 車 往 左 偏 向 行 駛 未 注 意 左 側 來 車 動 態 ，  10

            與 被 告 駕 駛 機 車 未 注 意 前 車 輛 動 態 ， 同 為 肇 事 原 因 ， 有 臺 中  11

            市 交 通 事 件 裁 決 處 108年 2月 23日 交 裁 管 字 第 1070098282號 函  12

            暨 所 附 之 臺 中 市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議 會 108年 2月 23日 覆 議  13

            字 第 0000000案 覆 議 意 見 書 在 卷 可 按 （ 偵 卷 第 121至 125頁 ）  14

            。 復 經 本 院 函 請 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鑑 定 ， 該 鑑 定 意 見 略 以 ：  15

            被 告 機 車 超 速 接 近 號 誌 化 交 叉 路 口 ， 未 充 分 注 意 前 方 被 害 人  16

            機 車 之 行 駛 狀 態 ， 保 持 適 當 之 縱 向 （ 前 後 車 ） 及 橫 向 （ 左 右  17

            車 ） 間 隔 距 離 ， 突 見 被 害 人 機 車 （ 未 打 方 向 燈 ） 向 左 側 轉 彎  18

            擬 進 入 路 口 ， 反 應 不 及 ， 導 致 事 故 之 發 生 ， 明 顯 違 反 道 路 交  19

           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94條 第 1、 3項 ： 「 汽 車 在 同 一 車 道 行 駛 時 ， 除  20

            擬 超 越 前 車 外 ， 後 車 與 前 車 之 間 應 保 持 隨 時 可 以 煞 停 之 距 離  21

            ， 不 得 任 意 以 迫 近 或 其 他 方 式 ， 迫 使 前 車 讓 道 。 … 汽 車 行 駛  22

            時 ， 駕 駛 人 應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及 兩 車 並 行 之 間 隔 ， 並 隨 時 採 取  23

            必 要 之 安 全 措 施 。 … 」 、 第 93條 第 1項 第 1款 ： 「 行 車 速 度 ，  24

            依 速 限 標 誌 或 標 線 之 規 定 ， 無 速 限 標 誌 或 標 線 者 ， 應 依 下 列  25

            規 定 ： 一 、 行 車 時 速 不 得 超 過 50公 里 。 … 」 之 規 定 。 被 害 人  26

            機 車 接 近 路 口 前 ， 未 打 方 向 燈 左 轉 彎 ， 明 顯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安  27

            全 規 則 第 102條 第 1項 第 5款 ， 汽 車 行 駛 至 交 岔 路 口 ， 其 行 進  28

            、 轉 彎 ，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： … 五 、 左 轉 彎 時 ， 應 距 交 岔 路 口 30  29

            公 尺 前 顯 示 方 向 燈 或 手 勢 ， 換 人 內 側 車 道 或 左 轉 車 道 ， 行 至  30

            交 岔 路 口 中 心 處 左 轉 ， 並 不 得 占 用 來 車 道 搶 先 左 轉 。 … 」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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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規 定 。 是 故 本 案 肇 事 責 任 之 歸 屬 如 下 ： � 陳 澤 倫 駕 駛 � 通 重  01

            型 機 車 ， 在 接 近 路 口 前 未 打 方 向 燈 逕 行 左 轉 彎 ， 是 為 肇 事 原  02

            因 ； � 吳 鍶 浿 駕 駛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， 未 充 分 注 意 右 前 方 車 輛 動  03

            態 ， 保 持 適 當 之 間 隔 距 離 ， 同 為 肇 事 原 因 。 另 超 速 行 駛 有 違  04

            規 定 等 情 ， 此 有 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109年 1月 20日 澎 科 大 行 物  05

            字 第 1090000477號 函 暨 交 通 事 故 案 鑑 定 意 見 書 在 卷 可 考 （ 本  06

            院 卷 第 71至 105頁 ） ， 核 與 本 院 前 開 認 定 相 符 ， 可 一 併 供 參  07

            。  08

          � 至 被 告 固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供 述 ： 「 除 了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的 鑑 定 報  09

            告 外 ， 希 望 送 其 他 大 學 鑑 定 。 」 等 語 ， 理 由 據 其 於 本 院 審 理  10

            時 供 述 ： 「 我 有 去 法 律 諮 詢 ， 他 們 說 通 常 會 送 逢 甲 大 學 、 警  11

            察 大 學 做 鑑 定 ， 建 議 我 可 以 拿 到 這 些 大 學 再 做 一 次 鑑 定 。 （  12

            有 無 證 明 可 證 逢 甲 大 學 、 警 察 大 學 的 鑑 定 報 告 正 確 性 高 於 澎  13

            湖 科 技 大 學 的 鑑 定 報 告 ？ ） 我 不 能 確 定 正 確 性 ， 但 我 想 做 一  14

            次 看 看 。 」 等 語 ， 惟 此 部 分 犯 罪 事 實 已 臻 明 瞭 ， 且 被 告 亦 陳  15

            稱 其 係 因 法 律 諮 詢 之 意 見 而 為 上 開 請 求 ， 而 未 指 示 本 件 有 何  16

            另 送 鑑 定 必 要 之 理 由 ， 自 無 再 為 調 查 之 必 要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17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所 辯 ， 實 無 可 採 ， 本 案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被 告  18

            犯 行 洵 堪 認 定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19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20

          � 按 被 告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第 284條 之 規 定 於 108年 5月 29日 修 正 公  21

            布 施 行 ， 並 於 同 年 月 31日 生 效 。 該 條 修 正 後 ， 已 刪 除 原 第 2  22

            項 業 務 過 失 傷 害 罪 之 規 定 ， 且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4條 第 1項 原 規  23

            定 「 因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6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（ 銀 元  24

            ） 500元 以 下 罰 金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1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25

            （ 銀 元 ） 500元 以 下 罰 金 」 ，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284條 前 段 之 法 定  26

            刑 則 變 更 為 「 因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1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 27

            或 （ 新 臺 幣 ） 1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；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3年 以 下 有 期  28

           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（ 新 臺 幣 ） 3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」 ， 故 修 正 後 之 規  29

            定 已 提 高 過 失 傷 害 罪 、 過 失 致 重 傷 害 罪 之 刑 度 ， 且 均 提 高 罰  30

            金 刑 上 限 ， 涉 及 科 刑 規 範 之 變 更 ， 自 有 新 舊 法 比 較 適 用 之 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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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要 。 經 比 較 上 開 規 定 修 正 前 、 後 之 適 用 結 果 ，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 01

            284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有 期 徒 刑 或 罰 金 刑 之 刑 度 均 較 修 正 後 為 低  02

            ， 是 修 正 後 之 規 定 顯 未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， 依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規  03

            定 之 「 從 舊 從 輕 」 原 則 ， 自 應 適 用 被 告 行 為 時 法 即 修 正 前 刑  04

            法 第 284條 第 1項 規 定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05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4條 第 1項 後 段 之 過 失 傷 害  06

            致 人 重 傷 罪 。  0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肇 事 後 經 送 醫 治 療 ， 在 有 權 偵 查 犯 罪 之 警 察 機 關 僅 知  08

            悉 犯 罪 事 實 但 不 知 犯 罪 人 為 何 人 前 ， 主 動 向 前 往 醫 院 處 理 之  09

            警 員 坦 承 肇 事 ， 並 接 受 法 院 裁 判 ， 有 臺 中 市 ○ ○ ○ ○ ○ 道 路  10

            交 通 事 故 肇 事 人 自 首 情 形 紀 錄 表 可 參 （ 偵 卷 第 61頁 ） ， 符 合  11

            自 首 要 件 ， 依 刑 法 第 62條 前 段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。  12

          � 爰 審 酌 被 告 無 任 何 刑 案 前 科 紀 錄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 13

           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按 ， 被 告 騎 乘 機 車 疏 未 注 意 遵 守 交 通 規 則 ， 致  14

            發 生 本 件 交 通 事 故 ， 使 被 害 人 受 有 前 開 傷 害 造 成 重 傷 害 結 果  15

            之 過 失 程 度 、 所 生 危 害 及 損 害 ， 被 告 供 認 騎 乘 機 車 發 生 本 件  16

            交 通 事 故 ， 否 認 過 失 犯 行 ， 未 與 被 害 人 達 成 和 解 賠 償 損 害 ，  17

            被 害 人 就 本 件 交 通 事 故 之 發 生 亦 有 前 揭 過 失 ， 暨 被 告 自 陳 之  18

            智 識 程 度 、 生 活 狀 況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 19

           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 20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前  21

        段 、 （ 修 正 前 ） 第 284條 第 1項 後 段 、 第 62條 前 段 、 第 41條 第 1項  22

       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2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3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林 彥 良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陳 永 豐 、 葉 芳 如 到 庭 執 行  24

        職 務 。  2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年     8    月       12    日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七 庭     法   官   林 秀 菊  27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8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29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30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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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01

        告 訴 人 或 被 害 人 如 不 服 判 決 ， 應 備 理 由 具 狀 向 檢 察 官 請 求 上 訴 ，  02

        上 訴 期 間 之 計 算 ， 以 檢 察 官 收 受 判 決 正 本 之 日 起 算 。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葉 俊 宏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年     8    月       13    日  05

        附 錄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 06

       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4條  07

        因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六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五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 08

       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五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9

       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， 因 業 務 上 之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10

        、 拘 役 或 一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 11

        役 或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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